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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采取口头警示的送达通知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采取口头警示的送达通知》（公司监管部【2019】监管 391 号） 

收到日期：2019 年 12 月 27 日 

生效日期：2019 年 12 月 26 日 

作出主体：全国股转公司 

措施类别：自律监管措施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李长根，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杨斌，公司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负责人。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资金占用及信息披露事项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2019 年 1月 1日至 9月 12日，华油股份实际控制人通过借款方式违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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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资金，资金占用余额最高达到 16,836,679.96 元，占挂牌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9.80%。截止 2019年 9月 12日，上述占用资金全部归还。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李长根违规占用挂牌公司资金的行为构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五十六条第十五款规定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资金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4.1.4 条的规定。挂牌公司未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业务规则》第 1.4 条的规定，同时未及时披露占用资金的

行为违反了《信息披露规则》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董事长李长根、财务负责人兼信息披露负责人杨斌未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且未保证公司及时披露上述事项，违反

了《业务规则》第 1.4 条和第 1.5 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出如下决定：对华

油股份、李长根、杨斌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自律监管措施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 2019年 9 月 12日，占用资金已全部归还，故上述自律监管措施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加强培训学习，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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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规范公司治理、诚实

守信、规范运作，保证真实、完整、准确、及时，确保上述问题不再发生。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口头警示的送达

通知》（公司监管部发【2019】监管 391号） 

 

 

 

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0 日  


